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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项目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 地方政府债务（政府性基金） 实施单位
深圳市坪山区建筑

工务署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建筑工务署

项目类型 一次性 资金用途 项目建设

计划开始
日期

2020年1月1日
计划完成日

期
2020年12月31日

项目总
金额

（元）

798,000,000.00 

本年度项
目金额
（元）

798,000,000.00 

财政拨
款资

（元）

798,000,000.00 
其他资金
（元）

0.00 

中央转
移支付
资金

（元）

0.00 

政府购买
服务资金
（元）

798,000,000.00 

项目概况 公立医院项目、坑梓文化科技中心项目、市二十高级中学建设项目、市十八高级中学建设项目和幼儿园新建项目

项目用途
用于建设公立医院项目5.48亿元、坑梓文化科技中心项目1亿元、市二十高级中学建设项目0.5亿元、市十八高级中学建
设项目0.5亿元和幼儿园新建项目0.5亿元。

固定资产
采购金额

采购品目

项目总
(中期)目

标

将7.98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全部形成投资

年度绩效
目标

全部形成投资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目标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出目
标

数量 建设项目数量 5项 5项

质量 建设项目质量 合格 合格

时效 年度内支付完成率 100% 99.78%

由于相关单位未及时移交

工作面，导致无法完成相
关工作量，故2020年度完

成率未达100%。

效果目
标

经济效益 建设支出与产出比 100% 100%

社会效益 满足医疗需求 基本保障 基本保障

社会效益 满足教育需求 基本保障 基本保障

满意度 施工满意度 ≥90% ≥90%


